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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浙 0784 民初
9091号

陈志彬:本院受
理原告任志超与被
告陈志 彬 民 间 借 贷
纠 纷 一 案 ，诉 讼 请
求: 1、由 被 告 归 还
原 告 借 款 本 金
240000 元 并 支 付 利
息 30880 元 ( 利 息 从
2019 年 4 月 18 日 起
按 月 利 率 2% 计 算
至 款 清 之 日 止, 暂
算 至 起 诉 之 日) ;
2、由 被 告 承 担 原
告为本案支出的律
师 代 理 费 12000
元 ; 3、由 被 告 承 担
本案的诉讼费用。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 应 诉 通 知 书 、起
诉 状 、证 据 副 本 、
开 庭 传 票 、民 事 诉
讼 举 证 通 知 书 、外
网 查 询 告 知 书 、廉
政 监 督 表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风 险 诉
讼 提 示 、民 事 裁 定
书 、合 议 庭 成 员 组
成 告 知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满 60 日 ，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和举证期限为
公告送达期满后次
日 起 15 日 ，并 定 于
举 证 期满后 2020 年
3 月 3 日 9 时 30 分在
本院东门四楼 6 号审
判庭开庭审理，逾期
不到庭，本院将依法
作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84 民初
9059号

汪眉眉、宋志航:
本院受理原告应奇
臻与被告汪眉眉、宋
志航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诉讼请求: 1、
由被告归还原告借
款本金 20 万元并支
付利息(利息从 2019
年 4 月 11 日起按月
利率 2%计算至款清
之 日 止, 暂 算 2.8 万
元) ; 2、由被告汪眉
眉承担本案全部诉
讼 费 用; 3、由 被 告
宋志航对上述全部
款项承担连带清偿
责任。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
书、起诉状、证据副
本、开庭传票、民事
诉 讼 举 证 通 知 书 、
外 网 查 询 告 知 书 、
廉 政 监 督 表 、权 利
义 务 告 知 书 、风 险
诉 讼 提 示 、民 事 裁
定 书 、合 议 庭 成 员
组 成 告 知 书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满 60 日 ，
即视为送 达 。 提 出
答辩状和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
次 日 起 15 日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 后
2020 年 3 月 3 日 10
时 20 分 在 本 院 东
门 四 楼 6 号 审 判 庭
开 庭 审 理 ，逾 期 不
到庭，本院将依法作
缺席判决。

永康市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5798号

施灵燕:本院受
理原告施灵燕诉被
告贾红星、王爱娟民
间借贷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 浙
0726 民初 5798 号民
事判决书。自公告
之日起 60 日内来本
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
公告期满之日起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
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未，
上诉的，本判决即发
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726 民初
3849号

邵笑娟:本院受
理原告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浦江县支 行 诉 你
信 用 卡 纠 纷 一 案 ，
已 审 理 终 结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2019) 浙 0726 民 初
3849 号 判 决 书 。
自 公 告 之 日 起 60
日 内 来 本 院 领 取
民 事 判 决 书 ，逾 期
即 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 后 15 日
内 ，向 本 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浙江省金华市中
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
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726 民 初
3840号

程天成:本 院 受
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浦
江县支行诉你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19) 浙
0726 民 初 3840 号 判
决书。自公告之日起
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
事判决书，逾期即视
为送达。如不服本判
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及副本，上诉
于浙江省金华市中级
人民法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726 民 初
6187号

王建松: 本 院 受
理原告潘永贵与被告
王建松买卖合同纠纷
一案，因无法用其他
方式送达，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证据
材料、合议庭组成人
员名单和开庭传票。
自 本 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
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
的 15 日。举证期限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30 日 内 。 本 案 定 于
2020年3月4日上午9
时 30 分在浙江省浦
江县信访局速裁法庭
(208室)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 浙 0726 民 初
3891号

陈杏丰: 本 院 受
理原告金华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浦江支行诉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
已审理终结，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2019)
浙 0726 民 初 3891 号
判决书。自公告之日
起 60 日内来本院领
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金华市
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
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初
3485号

王炯：本院受理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台州黄岩支行
为与你金融借款合同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 。 现 依 法 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2019）
浙 1003 民 初 3485 号
民事判决书。判决：
被 告 王 炯 于 本 判 决
生 效 之 日 起 十 日 内
返 还 原 告 中 国 建 设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台 州 黄 岩 支 行 借 款
本 金 17000 元 、截 至
2019 年 5 月 21 日 止
的利息、罚息 2557.97
元，并支付自 2019 年
5 月 22 日起至本判决
履 行 完 毕 之 日 止 按

《中国建设银行“快 e
贷 ”借 款 合 同》约 定
计算的利息、罚息及
律 师 代 理 费 1200 元
（上述利息、罚息、律
师代理费 总 额 以 年
利率 24%为限）。如
果 未 按 本 判 决 指 定
期 间 履 行 金 钱 给 付
义 务 ，应 按《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 二 百 五
十 三 条 之 规 定 ，加
倍 支 付 迟 延 履 行
期 间 的 债 务 利
息 。 案 件 受 理 费
319 元 ，公 告 费 400
元 ，合 计 719 元 ，由
被 告 王 炯 负 担 。
发 出 本 公 告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视
为 送 达 。 如 不 服 本
判 决 ，可 在 公 告 期
满后 15 日内向本院
递 交 上 诉 状 及 副
本 ，上 诉 于 浙 江 省
台 州 市 中 级 人 民法
院，并预缴上诉案件
受理 319 元（款汇：台
州市财政局，开户银
行 ：台 州 市 农 行 ，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5
089001，在 预 交 上 诉
案件受理费后及时将
收 据 复 印 件 送 交 本
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 初
3755号

冯雨顺：本院受理
薛志豪为与你追索劳动
报酬纠纷一案，已审理
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本院（2019）浙1003
民初 3755 号民事判决
书。判决：被告冯雨顺
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薛志豪劳
动报酬12000元，并支付
自2016年7月1日起至
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
按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同类贷款基准利率
计算的利息。如果未按
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金
钱给付义务，应按《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0元，公告费
400元，合计410元，由被
告冯雨顺负担。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
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
预缴上诉案件受理10元
（款汇：台州市财政局，开
户银行：台州市农行，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50
89001，在预交上诉案件
受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
印件送交本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 初
4549号

蔡伟军：本院受理
浙江台州黄岩农村商业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为与
你信用卡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本院（2019）浙
1003 民初 4549 号民事
判决书。判决：被告蔡
伟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浙江
台州黄岩农村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丰收贷记
卡透支款本金10994.75
元及利息、违约金（截至
2019年5月8日止的利
息为 945.97 元、违约金
为894.61元，自2019年
5月10日起的利息、违约
金按领用合约约定计算
至本判决履行完毕之日
止，且以年利率 24%为
限）。如果未按本判决
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
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
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
件受理费136元，公告费
400元，合计536元，由被
告蔡伟军负担。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
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
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台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并预缴
上诉案件受理136元（款
汇：台州市财政局，开户银
行：台州市农行，账号：
19-9000010400002250
89001，在预交上诉案件受
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印
件送交本院）。逾期本判
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 初
4301号

周春女：本院受理
戴伟芬为与你民间借贷
纠纷一案，已审理终
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本院（2019）浙1003民
初4301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周春女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
返还原告戴伟芬借款本
金 11680 元，并支付自
2019年7月23日起至本
判决履行完毕之日止按
年利率6%计算的利息。
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
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
务，应当按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二百五十三条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
务利息。案件受理费92
元，公告费400元，合计
492元，由被告周春女负
担。发出本公告之日起，
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
法院，并预缴上诉案件
受理92元（款汇：台州市
财政局，开户银行：台州
市 农 行 ，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50
89001，在预交上诉案件
受理费后及时将收据复
印件送交本院）。逾期本
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 浙 1003 民 初
2913号

李文琼：本院受
理原告陈宏力诉你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已
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 公 告 送 达 本 院
（2019）浙 1003 民 初
2913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李文琼于
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给付原告陈宏力
货款 50000 元。如果
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
间 履 行 给 付 金 钱 义
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第二百五十三条
之规定，加倍支付迟
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
息。案件受理费 1050
元，公告费 400 元，合
计 1450 元，由被告李
文琼负担。自发出本
公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
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递交上诉状及副本，
上诉于浙江省台州市
中级人民法院，并预
缴 上 诉 案 件 受 理 费
1050 元（款汇：台州市
财政局，开户银行：台
州 市 农 行 ，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50
89001，在预交上诉案
件受理费后及时将收
据 复 印 件 送 交 本
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 浙 1003 民 初
3486号

浙江黄岩华东塑
料模具有限公司：本
院受理原告台州市黄
岩太宇模具钢有限公
司为与被告浙江黄岩
华东塑料模具有限公
司 买 卖 合 同 纠 纷 一
案，已审理终结。现
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
院（2019）浙 1003 民初
3486 号民事判决书。
判决：被告浙江黄岩
华东塑料模具有限公
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
起十日内给付原告台
州市黄岩太宇模具钢
有限公司货款 176710
元，并赔偿自2019年6
月12日起至本判决履
行完毕之日止按中国
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
款基准利率计算的利
息损失。如果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
给付金钱义务，应当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民事诉讼法》第二
百五十三条之规定，
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
间的债务利息。案件
受理费 3834 元，公告
费 400 元 ，合 计 4234
元，由被告浙江黄岩
华东塑料模具有限公
司负担。自发出本公
告之日起，经过 60 日
即视为送达。如不服
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
交上诉状及副本，上
诉于浙江省台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并预缴
上诉案件受理费 3834
元（款汇：台州市财政
局，开户银行：台州市
农 行 ， 账 号 ：
19-9000010400002250
89001，在预交上诉案
件受理费后及时将收
据 复 印 件 送 交 本
院）。逾期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4 民初
7560号

林叠鑫：本院受
理原告戴王飞与被告
林叠鑫为离婚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
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应诉通知书、举
证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举证截止日为 2020
年 2 月 10 日）。原告
要求：一、判令原、被
告离婚。二、判令原、
被告的婚生儿子林益
丞、林特立由原告抚
养，被告每年支付两
个孩子的抚养费 2 万
元 至 孩 子 独 立 生 活
止。自本公告发出之
日 起 ，经 过 六 十 日 ，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
辩状、举证期限分别
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
十 五 日 。 本 案 定 于
2020 年 2 月 11 日下午
14时30分在本院第十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4民初
7415号

蒋和平（身份证
号 码
3310821984****
0743）：本院受理原
告浙江泰隆商业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与你及
被告陶祥为信用卡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材料、
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
书。原告要求被告蒋
和平偿付全部本金人
民币 29933.11 元、利
息 2738.64 元 ，合 计
32671.75元及自2019
年8月31日起至实际
还款之日止按日利率
万分之五计算利息；
被告蒋和平承担本案
诉讼费等其他一切实
现本诉债权的相关费
用；被告陶祥对被告
蒋和平的上述款项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
送达。提出答辩状及
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
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罗
婷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徐金勇、人
民陪审员吴挺峰组成
合议庭进行审理，并
定于 2020 年 3 月 11
日9时00分在本院第
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
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1004民初
7253号

黄正顺、林岳顺：
本院受理原告浙江泰
隆商业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分行诉黄正
顺、林岳顺为金融借
款合同纠纷一案，因
你们外出地址不详，
依照规定，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材料、开庭传票及
举证通知书。原告要
求判令被告黄正顺偿
付借款本金 190000
元、截至 2019 年 9 月
4 日利息 5054 元，合
计人民币 195054 元
并支付 2019 年 9 月 5
日起至实际给付之日
按合同约定利率计算
的利息、罚息；判令被
告黄正顺承担本案诉
讼费、保全费、律师费
及其他一切实现本诉
债权的相关费用；判
令被告林岳顺对被告
黄正顺对上述款项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自
本公告发出日起，经
过 六 十 日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
内。本案由审判员张
凯水担任审判长，与
人民陪审员陈挺、叶
小盛组成合议庭进行
审理，并定于2020年1
月27日9时00分在本
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
开庭进行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1004民初
7425号

黄元康（身份证
号 码 ：
3326031952****
6173：本院受理原告
梁亮诉被告张国平、
黄元康为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你外出地
址不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向你公告送达起
诉状副本、应诉材料、
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
书。原告要求判令被
告立即返还借款人民
币 9 万元及支付自
2018 年 1 月 29 日起
至实际支付之日止按
月利率 2%计算的利
息，截至 2019 年 5 月
28日，利息28800元；
本案诉讼费、保全费
由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
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本案
由审判员张凯水担任
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蒋行敢、童金瑞组成合
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
2020年2月24日9时
00 分在本院第十三
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将依法缺
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126 民初
2077号

吴益寿:原告叶
宗花诉你离婚纠纷
一案，因无法向你送
达文书，现依法公告
送达民事诉状副本
及证据副本、应诉通
知书、举证通知书、
开庭传票、外网查询
告知书、民商事诉讼
一审相关告知材料
(内合诉讼风险提示
书 、诉 讼 当 事 人 须
知、裁判文书上网告
知 、诉 论 诚 信 告 知
书、廉政监督卡等诉
讼须知)、合议庭组
成人员告知书、法律
责任警示书、财产申
报材料。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六
十 日 即 视 为 送 达 。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均为公告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并
定于2020年02月25
日上午 9 时在本院
第四法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将依法
判决。

庆元县入民法院
（2019）浙 0825 民
初4218号

张祥肆：本院
受理林俏与张祥肆、
张煜民间借贷纠纷
一案，因用其他方式
无法向你送达诉讼
文书。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
定，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 达（2019）浙 0825
民初 4218 号案件起
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等。原告诉
讼请求：1、判令张祥
肆归还所欠原告借
款本金 100000 元及
利 息（利 息 自 2015
年 3 月 12 日起按国
家商业银行贷款利
率四倍计付至款还
清 之 日 止 ，暂 计
82500元）；2、判令张
煜对张祥肆在本案
中的给付内容承担
连带清偿责任 ；3、
本案诉讼费用由二
被告承担。自本公
告 发 出 之 日 起 ，经
过 60 日 即 视 为 送
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和举证的期限
均为公告期满后 15
日内。本案依法组
成 合 议 庭 ，定 于 答
辩期满后的第三日
上午 9 时（遇法定节
假日顺延）在本院第
六审判庭公开开庭
审理，逾期则依法缺
席判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19）浙 0903 民
初1839号

宁波成楼钢结
构有限公司：本院受
理的原告王庆芳诉
被告宁波成楼钢结
构有限公司建设工
程分包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公司去向不
明，无法送达，现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公
告送达应诉通知书、
诉 状 副 本 、证 据 材
料、举证通知书、廉
政 监 督 卡 、外 网 查
询 告 知 书 、合 议 庭
组成人员通知书及
开庭传票等。自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
60 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
期限分别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 15 日和 30
日 ，并 定 于 举 证 期
满后的第 3 日（遇节
假日顺延）下午 14
时 30 分，在本院第
七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
裁判。
舟山市普陀区人民法院

更正：本报2019
年 12 月 4 日第 9 版
刊登的平阳县人民
法院裁定受理的平
阳县正大汽车修理
厂破产清算一案，第
一次债权人会议信
息应为“于 2020 年 1
月 7 日 9 时 00 分在
平阳县人民法院第
十七审判庭召开。”，
特此更正。

本 报 2019 年 9
月17日第6版和第7
版中缝刊登的台州
市黄岩区人民法院
（2019）浙 1003 民初
4318号，受送达人杨
丛芳应为张茂康、杨
丛芳，特此更正。


